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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漠北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 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688 年, 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兵进喀尔喀, 使喀尔喀问

题更加复杂化, 给清朝的统一增加了难度。康熙帝通过多次与噶尔丹谈判, 稳定了北疆局势, 给武力平定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最后经过三次亲征, 打败噶尔丹, 确立对喀尔喀蒙古的有效管辖, 有力地推进了北部疆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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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漠南蒙古被清朝统一后, 漠北喀尔喀蒙古依然处在清朝之外。然而内部长期的分裂与

纷争, 给清朝和准噶尔的介入以可乘之机。康熙二十七年 (1688) , 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

汗出兵占领喀尔喀, 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

众南下投靠清朝。从此, 喀尔喀归属问题将取决于清、准关系的走向。本文根据新近发现

的清代蒙古文档案, 并结合其它文献史料, 就清朝政府与噶尔丹政权关于喀尔喀归属问题

的交涉做一重点考述, 试图展示喀尔喀蒙古附清之艰难历程。

　　一、喀尔喀内讧与清、准干涉

喀尔喀, 亦称漠北蒙古, 由喀尔喀万户演变而来。在十七世纪初, 喀尔喀形成土谢图

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 并被分为左右两翼, 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为左翼, 札萨克

图汗部为右翼。三汗部都是达延汗后裔, 虽同出一源, 但互不统属, 各自为政。在三汗部中,

土谢图汗部势力最强大, 尤其是土谢图汗滚布利用藏传佛教的活佛传世制度, 在喀尔喀最

大的活佛迈达理呼图克图多罗那他圆寂后, 有意将他转世于自己的家中。1635 年, 滚布果

得一子, 于是被确认为多罗那他的转世, 即一世哲布尊丹巴, 从而使左翼成为了全喀尔喀

的宗教中心。喀尔喀内外重大事务一般通过各部的会盟来协商解决。

1636 年, 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 喀尔喀失去了缓冲带, 暴露在清朝兵锋之下。虽然

清朝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地, 但也没有停止对喀尔喀地区的渗透。1638 年, 清朝要求喀

尔喀三汗每年向清朝贡白驼一, 白马八, 谓之“九白之贡”, 否则以不忠问罪。面临清朝的威

胁, 喀尔喀人寻求与卫拉特蒙古联合共同抵制清朝的方法。1640 年, 在札萨克图汗苏巴第

的倡导下, 喀尔喀和卫拉特诸贵族在塔尔巴哈台举行会盟, 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在

法典的鼓舞下, 喀尔喀首先加紧抵抗清朝, 于 1646 年策反漠南蒙古苏尼特部首领腾机思

—84—



逃入喀尔喀, 引起清朝的震惊。清朝遂出兵征讨腾机思, 喀尔喀联军迎战失败。由于路途

之遥远, 行军之艰难, 清军全部占领喀尔喀,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清军很快班师。

然而, 在清朝的强大威慑下, 土、车二部纷纷遣使谢罪, 喀尔喀左翼与清朝的关系随之

得到缓解。1655 年冬, 清朝在喀尔喀设立左右翼八扎萨克, 并题准八扎萨克进“九白年

贡”, 清朝照例赏赐, 成为定制。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则态度颇为强硬, 长期与清朝作对, 迟迟

不肯遣使谈判。但在清朝军事威胁、政治分化以及经济封锁等多种压力和在左翼已经屈服

的情况下, 右翼已独木难支, 只好于 1657 年遣使来朝, 1659 年开始执行八扎萨克制度, 双

方关系得到和解。八扎萨克与九白年贡象征着清朝和喀尔喀之间具有了名义的而不是实

际的臣属关系。八扎萨克丝毫没有触及喀尔喀原政治体制, 对喀尔喀内外事务清朝没有任

何干涉权力, 实际上没有改变喀尔喀的独立地位。八扎萨克的真正意义在于喀尔喀贵族损

失一定的政治名义, 换取比较丰厚的经济补偿。

1640 年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 虽然使喀尔喀各部暂时团结起来, 但是随着反清斗争

的节节失利, 内部的矛盾和纷争重新显现出来。他们围绕争夺土地、人畜和汗位经常发生

争斗, 使喀尔喀走进内讧不已的年代。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首先在喀尔喀右翼发生内

乱, 札萨克图汗诺尔布和阿勒坦汗俄布木额尔尼 (额尔德尼珲台吉) 击溃格 森扎次子诺

颜台哈丹巴图鲁后裔之大鄂托克——额尔济根, 在全喀尔喀引起震动。额尔济根被击溃

后, 其人马多数躲入左翼,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趁机据为己有。为此, 达赖喇嘛曾二度遣使

调解, 但均无结果。1662 年, 第二代札萨克图汗诺尔布突然去世, 其弟宾图阿海未经喀尔

喀七旗允准便继承札萨克图汗, 称浩特勒汗。俄布木额尔尼之子额 沁罗卜藏同时也继承

了阿勒坦汗。①在分割额尔济根的过程中, 札萨克图汗和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之间的矛盾

不断激化。和托辉特部本属札萨克图汗辖下, 但札萨克图汗部的奠基者赉湖尔立其弟乌巴

什珲台吉为汗, 让他统治卫拉特蒙古, 因此第一代阿勒坦汗也是一位卫拉特汗。②和托辉

特部发展迅速, 不仅使卫拉特“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他的臣属”, ③而且向居住在阿巴根河

流域的吉尔吉斯人也收取贡赋, 并拒绝接受沙俄的宗主权。④然而, 阿勒坦汗的地位却低

于札萨克图汗, 因而他萌发取而代之的念头。是年, 罗卜藏对浩特勒汗发动袭击, 杀害浩特

勒汗, 并掳掠了他的兀鲁思, 引发了波及全喀尔喀的内乱。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及左翼四

旗出兵干涉, 夺回被抢人畜, 迫使罗卜藏逃亡准噶尔寻求庇护, 并推举札萨克图汗诺尔布

长子旺楚克为新的札萨克图汗。不久, 旺楚克去世, 其弟成衮又没让旺楚克之子继承汗位,

自己于 1666 年从准噶尔首领僧格取得汗号, 成为札萨克图汗。⑤

在内乱中, 右翼许多属户逃到左翼土谢图汗处。成衮继位后, 向土谢图汗索要自己的

这些属户和以前留在左翼的额尔济根的部分属民, 结果遭到土谢图汗的拒绝。土谢图汗还

长期不承认成衮的汗位, 左右翼矛盾日益加剧。成衮从土谢图汗那里无法要回属户, 转求

达赖喇嘛向土谢图汗施压, 迫其交出自己的人畜。达赖喇嘛派遣特使札尔布奈前往说服土

谢图汗, 也遭到冷落。⑥在无奈之下, 成衮只好求助于准噶尔首领僧格和噶尔丹。噶尔丹趁

此机会加快了对喀尔喀的渗透, 对右翼札萨克图汗部给予种种保护, 使其倒向自己的一

边。

当噶尔丹势力日炽, 觊觎喀尔喀之时, 清统治者突然感到, 喀尔喀四分五裂, 相互争

斗, 实力削弱, 反而有利于噶尔丹乘机直入喀尔喀, 占据这个极其重要的缓冲带, 进而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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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造成直接威胁。这是清朝完全不愿见到的可怕后果。于是, 清朝急忙采取措施, 主动出

面调解喀尔喀内讧。为了使调解卓有成效, 清朝借助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康熙二十三年

(1684) , 清朝派阿齐图格隆去西藏, 请达赖喇嘛派人协助清朝调停喀尔喀内讧。⑦五世达

赖喇嘛于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已经去世, 第巴根据达赖喇嘛的遗嘱和当时西藏内外复杂

局势, 秘不发丧, 并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行使内外权力。他应清政府的要求, 派遣参巴陈布呼

图克图前往喀尔喀, 但他途中在呼和浩特病逝。康熙二十四年 (1685) , 在清朝的再次要求

下, 第巴又派出噶尔 席勒图前往喀尔喀。与此同时, 清朝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作为自

己的代表遣往参加调停, 并向喀尔喀各地派出许多官员通知会盟事宜。在各方的积极努力

和配合下, 于康熙二十五年 (1686)八月, 喀尔喀众多封建主在库伦伯勒齐尔地方举行盛大

会盟。因札萨克图汗成衮于康熙二十四年 (1685)去世, ⑧其子沙喇成为新札萨克图汗前来

参加会盟。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也派使者出席会盟。⑨由阿喇尼、噶尔 席勒图和哲

布尊丹巴组成三大札萨格齐 (即调停者) , βκ阿喇尼主持会盟, 先令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

行相问抱见礼, 又令左右两翼众台吉亦行抱见礼。为了保证会盟的效果, 还选出 60 余名寨

桑, 于噶尔 席勒图和哲布尊丹巴前悬挂佛像, 设立重誓, 表示秉公断案, 并签署协定。βλ

会盟期间一共受理了包括左右两翼逃人纠纷在内的 500 件诉讼案件, 并一一做出公正裁

决。βµ连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都承认这次断案的公正性。βν

然而, 当执行裁决时, 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却背叛誓言, 以札萨克图汗部内部有争

议的仅一桩案子未被裁断为借口, 拒绝交出右翼多数人马, 从而使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没能

达到预期目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之所以没有诚意, 主要是舍不得放弃既得利益。

　　二、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与清政府的对策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后, 喀尔喀内乱日益加剧。康熙二十六年 (1687)秋, 土谢图汗察珲

多尔济领兵进入札萨克图汗部, 突袭札萨克图沙喇, 并将其俘获后抛入水中淹死。βο同时,

杀害了右翼贵族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土谢图汗竟然杀害札萨克图汗, 敢冒天下之大不

韪, 势必为自己带来厄运, 罗卜藏曾捕杀札萨克图汗事件便是前车之鉴。康熙二十七年

(1688) 正月二十五日, 土谢图汗之子噶尔 台吉还击杀噶尔丹胞弟多尔济扎卜, βπ与噶尔

丹公开宣战。于是, 噶尔丹挥戈迎战, 喀尔喀和准噶尔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避

免。应该说噶尔丹东进喀尔喀是他的既定目标, 但在什么时间用哪种方式进兵则是由局势

的发展所决定。而土谢图汗的种种过激行为促使噶尔丹迅速进攻, 使喀尔喀遭到亡国之

运。

康熙二十七年 (1688) 春, 噶尔丹引兵 3 万, 征伐喀尔喀, 自杭爱山后掠取右翼卫征哈

滩巴图尔、车臣诺颜、伊尔登台吉及左翼昆都伦博硕克图等后, 向左翼推进。土谢图汗子噶

尔 台吉率 5000 人迎战, 在忒木尔地方被噶尔丹打败, βθ噶尔 台吉、厄尔奇木带青等 8

人仅免于难。噶尔丹侄子丹津俄木布、丹济拉、杜噶尔阿喇布坦率领的准噶尔另一支军队

直取位于左翼的宗教中心额尔德尼召。他们焚烧额尔德尼召, 毁坏典籍佛像, 以示对哲布

尊丹巴的报复。准军还占领了土谢图汗居驻地。土谢图汗南移翁音, 哲布尊丹巴携土谢图

汗妻室、喇嘛班第等 300 余人夜遁至额古穆台地方。噶尔丹东趋克鲁伦河追击到车臣汗部

境地。车臣汗部众一触即溃, 舍克鲁伦河南向苏尼特喀伦奔逃而来。准噶尔的进攻使“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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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喀举国震惊, 见一影响, 随以为敌至, 无一人敢北向相拒者”,“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

驼牛羊等纷纷南逃, 昼夜不绝”。βρ

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初三至初五日 (1688 年 8 月 28 日- 30 日) , 噶尔丹与土谢图汗两

军在鄂罗会诺尔地方进行了决战。准军夜袭善巴额尔克戴青之营地而破之, 喀尔喀诸台吉

星散逃遁。土谢图汗势单力弱, 无力与噶尔丹抗争而南越瀚海, 与哲布尊丹巴会合, 举族内

迁至汛界, 向清朝提出归降。至此, 准噶尔与喀尔喀战争以准噶尔的胜利宣告结束, 整个喀

尔喀被噶尔丹占领。鉴于准噶尔内部出现分裂迹象, 喀尔喀降清, 若再追击, 便意味着同清

朝开战, 噶尔丹遂息兵班师。

噶尔丹东进喀尔喀后, 清政府采取多种对策, 使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战争

暴发之初, 清朝出面调停, 阻止战争, 以图维持喀尔喀现状。康熙二十六年 (1687)九月, 康

熙帝致书达赖喇嘛, 请他尽快派人到噶尔丹和土谢图汗处, 进行斡旋, 阻止战争。同时, 严

令噶尔丹和土谢图汗不要发动战争。然而, 清使臣从北京到拉萨, 达赖喇嘛使者又从拉萨

到准噶尔和喀尔喀需要近一年时间, 这样的行动显然无助于缓解眼前的紧张局势。再加上

康熙帝敕书是在土谢图汗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发出去的, 所以规劝未能奏效。于是, 鉴于噶

尔丹的强大攻势和喀尔喀的节节溃败, 清朝转而采取了放弃保护喀尔喀、使其让与噶尔

丹, 以换取近边安全的政策。当被噶尔丹击溃的喀尔喀纷纷南下投靠清朝时, 清朝派出阿

齐图绰尔济、学士拜里, 到噶尔丹行营, 许诺“逐出七旗, 使归故土”。βσ清朝还在保护和平

的幌子下, 严令土谢图汗停止出兵, 说:“若厄鲁特先加兵于尔, 尔等还击即是。若尔抢先动

手, 则以构乱论处”。βτ 这样清朝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噶尔丹, 使土谢图汗坐受攻伐。虽

然土谢图汗屡次奏请清朝允许出兵, 并乞求支援, χκ但是清朝闭口不谈提供支援。χλ清朝不

仅不出兵保护喀尔喀这个多年的“职贡之国”, 反而还阻止他人支援。西套蒙古首领和罗理

“往援察珲多尔济, 乞师于朝”, 清朝“不允和罗理请”。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则自兵援喀尔

喀, 中途被清使阻止撤归。χµ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实力估计过高, 对出兵赶走噶尔丹缺乏信

心, 而噶尔丹则习惯采用虚张声势的军事策略, 频频向清朝发出俄国如何给他提供军事援

助等虚假信息。χν当时, 清政府一时难以把握在北疆突现的复杂局势, 轻信噶尔丹的谎言,

没有及时对他进行反击, 导致喀尔喀蒙古的全面瓦解和中国北部边疆危机的加深。

然而, 准喀战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使清朝有了预想不到的有利结果。噶尔丹虽然占

领了喀尔喀, 但未能捕捉喀尔喀政教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土、哲二人却率领 10 万

之众投奔清朝。清朝的态度为之一变, 明确提出:“设土谢图汗率众来归, 或仍存其汗号, 为

之安插”, χο决定将喀尔喀收归于旗下。但清朝又鉴于如果噶尔丹率部南下汛界, 追剿土、

哲二人, 就会引发边境骚乱, 甚至将清朝也卷入战争, 从而加重解决喀尔喀问题的难度, 又

调整自己的策略, 改变原来纵容战争的做法, 开始极力阻止噶尔丹再次发动战争。鄂罗会

诺尔之战前, 噶尔丹就让清使臣海三代给康熙皇帝捎来书信, 通报他已经击溃土谢图汗、

哲布尊丹巴, 强调“仗达赖喇嘛之灵, 来毁其居, 彼两人者不为众所许, 殆无所往, 即往亦不

纳也”, 并让海三代转达口信:“倘哲布尊丹巴往投皇上, 或拒绝而不纳, 或擒之畀我”, χπ进

一步明确收捕哲布尊丹巴的决心。清朝对此极为敏感, 立即派遣一等侍卫阿南达、喇嘛商

南多尔济等手持康熙帝敕书, 前往噶尔丹处, 晓谕保持和平之重要性。为了达到缓兵之目

的, 康熙称从海三代第一次听到噶尔丹进兵喀尔喀的消息 (其实前一个月清朝已经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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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喀战争的情况) , 并以“海三代归奏不甚明悉, 且不曾与尔面见”,“道路遥远, 汝等交恶

之故, 所闻未明”χθ为借口, 要求噶尔丹“别有行止, 明白具本 (特意强调书面形式是想让噶

尔丹知道上次海三代口奏之事不清, 这是清朝的计谋, 海三代口奏非常清楚——笔者注) ,

交此使来奏”。χρ对噶尔丹索要哲布尊丹巴的要求则清朝含糊其词, 没有正面回答。清朝设

法拖延时间, 稳住噶尔丹是显而易见的。噶尔丹则毫不含糊, 向来使痛斥土谢图汗、哲布尊

丹巴的种种罪行, 表达消灭他们的愿望,“今若灭此, 想中华皇帝与达赖喇嘛之心亦得安

矣。若辈仍存, 必又违旨不自靖也”。χσ当噶尔丹从使者了解到哲布尊丹巴在汛界之外时,

十分欣悦, 说:“不放彼入边, 彼将何往, 中华皇帝之意旨行事与我吻合”。χτ 清使此行获得

成功, 在搜捕哲布尊丹巴问题上, 没有让噶尔丹感到失望。噶尔丹也对清朝表现出令清人

出乎预料的友好, 并希望清朝在贸易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方便, 请使者转告清朝曰:“厄鲁特

来使进贡贸易, 各自分行, 今概不得往来, 我国之人殊为忧苦, 今或用印文, 或不用印文, 照

常行走, 侯旨定夺遵行”。δκ在此前, 噶尔丹接见清使臣拜里、阿齐图时, 态度“殊为恭顺”,

并在谴责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的同时, 又为入边贸易之事, 托阿齐图等奏言:“顷奉明旨,

限贸易之人毋得过二百名, 我兄弟台吉等不知其故, 以为出自我意, 不容彼贸易, 皆与我不

和, 乞为代奏照常进贡贸易”。δλ从噶尔丹的上述言行中, 不仅看不出他与清朝有交恶之

意, 反而对扩大互市贸易寄予希望。

清政府确认噶尔丹一时无意南下之后, 便着手解决对喀尔喀的招降安置问题。在噶尔

丹的军事打击和清朝的政治攻势下, 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家破国亡, 走投无路, 于康熙二

十七年 (1688)九月初六日向清政府提交请降书。土谢图汗称:“谨率自古以来历世所辖左

翼及相附之右翼诺颜等同请归, 依皇上大厦, 伏乞大沛, 鸿恩 救。臣等朔日吉旦遣奏”。δµ

哲布尊丹巴奏曰:“向蒙皇上鸿恩, 励以勤修功德, 钦遵谕旨, 礼诵靡懈, 不意厄鲁特来焚庙

宇, 弃掷经典。今未知再能仰副皇上圣旨否。久欲入觐天朝, 自念生于荒徼, 言词粗陋, 不

能奏对, 是以不果。我众弟子众多, 愿依皇上神圣太平之治, 以副夙望。仰乞圣恩俯恤, 赐

以水草善地, 且望重建前庙。又左右两翼诸台吉皆奉我为师, 言呼图克图欲入, 则我等愿

从”。δν做出不情愿的抉择, 土谢图汗寡言少语, 而哲布丹巴则仍为自己推责, 毫无悔过, 还

夸大自己作用, 与清朝进行讨价还价。清政府欣然应允喀尔喀请降, 并派人奔赴讯界, 赐牧

安置。赐牧土谢图汗部于苏尼特界内, 车臣汗部众于乌珠穆沁界外, 赛因诺颜部众于乌拉

特界外, 共计 10 余万人。δο他们都是战乱中溃败或舍弃家产南逃而来的难民, 一贫如洗,

苦不堪言, 有卖妻子者, δπ也有食人肉者。δθ清政府从归化城、张家口调集粮食进行急救。δρ

从国库中拿出 2 万两银子、价值 6000 两银子的茶、4000 两银子的布匹, 购买 10334 头牛、

56810 只羊拨给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所属难民, δσ有效地缓解了他们的窘迫状况。由于

难民不断增多, 交通运输不便, 所以尽管清政府做出努力, 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还是没有根

本上解决难民救济问题。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年) 十二月十七日, 土谢图汗给清朝的奏疏

中说明他属下还有 6000 余人没有食物, 情况危急, 请求朝廷尽快予以救济。δτ 难民的艰难

处境不仅长期得不到改善, 反而日趋严重。保存下来的康熙二十九、三十年上百份蒙古文

档案的绝大多数都是喀尔喀大小领主写给清朝的求助信, 字里行间充满饥饿、死亡、无奈

和期盼。εκ甚至有的台吉以佐领为单位将多达 2000 名破产苏木箭丁的名单一一列出上报

朝廷, 以此引起清朝的重视, 使其感到被编佐者已成为清朝正式属民, 理应得到救济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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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还提到编佐以后新来的 8340 人也急需救济。ελ与此同时, 清朝鉴于喀尔喀杂处边汛内

外, 劫夺盗窃时有发生, 社会秩序较为混乱的局面, 加强管理, 分编很多佐领, 增选一批新

札萨克, 保留喀尔喀贵族原名号, 并严令他们管束属下, 不许劫掠盗窃, 如有违反, 照内地

律例正法。εµ

　　三、阿喇尼出使准噶尔与清、准关于喀尔喀问题的谈判

喀尔喀战争结束后, 虽然噶尔丹占领喀尔喀, 但其多数部众尤其是土谢图汗、哲布尊

丹巴呼图克图等代表人物南下归顺清朝。这种土地和人民的分离, 说明喀尔喀问题远未解

决。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取决于清准双方关系的变化。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

利害关系, 所以各自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并不相同, 从而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和

争论。

在喀尔喀战争结束前, 噶尔丹先后接见清朝两个访问团时, 力陈土谢图汗、哲布尊丹

巴的种种罪行, 说明喀尔喀居民并不是自己的敌人, 要求清朝协助抓捕上述二人并移交给

他处理。清朝认为, 噶尔丹对土谢图汗和哲布丹巴的每条指责实属有理, 而且义正词严。所

以决定“遣人敕达赖喇嘛, 命遣一有名大喇嘛, 同本朝所遣大臣前往, 召集噶尔丹、土谢图

汗等, 令土谢图汗等自陈其过。大集会阅, 永议和好”。εν土谢图汗在已经沦到家破国亡的

悲惨境地, 又让他奔赴会盟, 在噶尔丹面前自陈其过, 这对他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 而且很

难排除会盟将土谢图汗交由噶尔丹处治的可能。土谢图汗没有接受亲赴会盟的条件。因

为土谢图汗已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 如果清朝不能保证他的安全甚至将其落入噶尔丹之

手, 无异于否认自己对喀尔喀的主权。所以清朝理解土谢图汗的难处, 对他再没有施加压

力。此后, 清朝更加坚定了在喀尔喀问题上的立场, 认为喀尔喀被噶尔丹击溃来投, 所以清

朝理应占有喀尔喀, 噶尔丹不应与清朝争夺之。

为了使噶尔丹承认上述立场, 康熙二十八年 (1689)四月, 康熙帝派以内大臣阿喇尼为

首的使团出使准噶尔, 向噶尔丹申明土谢图汗兴兵之过, 通报土谢图汗和哲布丹巴已经归

附清朝, 希望噶尔丹不要再东进南下进攻喀尔喀。康熙给噶尔丹的信中, 首先再次追述了

由喀尔喀内讧到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与噶尔丹之间的冲突以及清朝和达赖喇嘛共同调

停的全部历史。接着发表了对处理喀尔喀问题的看法, 认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

巴胡图克图等, 自作弗靖, 违旨兴戎, 又先发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 又杀

尔弟多尔济札卜, 是自取灭亡耳。尔因彼先举, 遂兴兵破喀尔喀。其过在喀尔喀, 不在尔也。

尔本敬奉佛教之人, 虽焚喀尔喀地方庙宇, 毁其佛像, 朕亦不深责尔。今喀尔喀为尔所败,

其汗、济农、台吉等率举国之人, 前来归朕。朕矜其流离穷困, 虽向非属国, 而随属国之列,

诚心职贡。且追念彼为元之苗裔, 穷而来归, 即以所属待之。朕统御天下, 来归之人, 若不

收抚, 谁抚之乎。故而安插于汛界之外, 其穷困人民, 赈以米粮, 而严责其兴戎之罪, 复其

汗、济农、台吉之号。以车臣汗之子, 仍袭为汗”。信的最后强调:“朕欲尔等解释前雠, 互市

交易, 安居辑睦, 永息战争, 特遣使赍旨前来”。εο由于清朝的上述观点与噶尔丹的主张相

去甚远, 只靠措辞严密的书信, 很难说服对方。因此, 清朝又采取了贸易制裁这个惯用的手

段, 对噶尔丹施压, 迫使其接受自己的意旨。康熙吩咐阿喇尼, 在同噶尔丹的亲信济尔噶郎

寨桑谈话时应强硬地暗示“噶尔丹倘不奉诏, 则绝尔等每年进贡贸易之路, 厄鲁特人众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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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利矣”。επ清朝还遣使达赖喇嘛, 请他也派使者与自己使臣一同前往噶尔丹处, 配合阿

喇尼说服噶尔丹。

康熙二十八年 (1689)八月初七日, 阿喇尼一行抵达噶尔丹营地。噶尔丹择吉日, 于十

二日接受了康熙皇帝敕书。阿喇尼等与噶尔丹行抱见礼并入座后, 噶尔丹问候阿喇尼等:

“尔旅途辛苦乎?”, 阿喇尼答曰:“不甚辛苦”。εθ然后, 噶尔丹饶有兴趣地谈起三年前的库

伦伯勒齐尔会盟, 询问会盟期间哲布尊丹巴指摘阿喇尼之原因。阿喇尼如实地告诉了会盟

全过程和哲布尊丹巴蓄意捣乱, 破坏会盟的详细情况。噶尔丹对阿喇尼表示同情, 并通过

阿喇尼口述, 进一步确认了清朝对哲布尊丹巴的态度。噶尔丹还详细询问了康熙二十七年

(1688)阿喇尼等前往色楞斯克之事。阿喇尼就出使的目的、随团兵数、中途折回的原因以

及第二年重遣使团等一一做了说明。ερ

以上是双方礼节性的、试探性的非正式会谈, 而当月十八日噶尔丹邀请使者到自己汗

帐并减少随员进行了正式谈判。εσ此时, 噶尔丹从康熙的敕书中已经了解到在解决喀尔喀

问题上清朝态度与自己大相径庭。在噶尔丹看来, 既然清朝也认为喀尔喀之乱的过错在土

谢图汗、哲布尊丹巴, 不在自己, 就应当将二人交给自己处理。而清朝只是用口头指责其兴

兵之罪而且把他们收养保护起来, 显然无法使他信服。因此, 在谈判中噶尔丹重申收捕土

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二人的立场, 说:“圣上洪仁, 惠育群生, 欲使协和, 共享升平, 我亦与其

中也。我身安乐之策, 孰者为善, 伏祈圣上指示, 愿得遵行。圣上有旨, 遣出七旗喀尔喀, 吾

亦甚欣悦, 并无思杀吾弟多尔济札卜之事, 大丈夫不测, 有死于小病者。但哲布尊丹巴、土

谢图汗等首作祸乱, 无故起兵, 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 违圣上之旨意, 岂不

恶人乎? 前此再三陈奏, 为此两人耳”。ετ噶尔丹特意强调康熙皇帝曾有遣返众喀尔喀之谕

旨, 这是除蒙古文档案以外其他诸书均回避不谈的一件重要记载。对噶尔丹的上述说法,

阿喇尼也表示认同, 并回答说:“若将归附圣上之众喀尔喀尽行遣出, 在达赖喇嘛之处喀尔

喀亦将遣出, 汗尔处喀尔喀将如何为是?”。噶尔丹答曰:“若将众喀尔喀尽行遣出, 吾处喀

尔喀亦将遣出”。φκ看来康熙确实有过恢复喀尔喀国, 使其成为缓冲带之意向, 但由于他随

后改变主意, 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所以清朝所有官修史书也都回避记载此事。噶尔丹坚

决表明在收捕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事上不能向清朝妥协的立场, 强调“前此再三陈奏, 为

此两人耳”。阿喇尼虽认为噶尔丹“所言甚是”, φλ但为了完成其使命, 不能不设法驳回噶尔

丹的主张。阿喇尼曾主持著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 参加中俄定界谈判中方使团, 还奉命

负责安置喀尔喀难民, 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才华。在事关清朝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他没有

保持沉默, 相反挺身而出, 向噶尔丹发起攻势, 说:“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 穷迫亡命来

归。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此一二人之命, 有不思生全之者乎。至尔屡次章奏, 圣上

明鉴, 久已晰彼之曲, 谅尔之直, 始降敕书, 谕止战争, 仍归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

耶”。φµ作为清朝大臣阿喇尼为自己的皇上辩解, 似乎比起皇上自己宣教更为有力。然而,

噶尔丹并非平庸之辈, 而且与清朝打了近二十年的交道, 非常了解清人, 他面对阿喇尼的

严厉训斥, 改变自己谈话方式和语气, 用比较恭顺的态度表明自己的意思:“圣上宽宥小

人, 赐敕书, 我无言以奏。若不惩处 (还是指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二人——笔者注) , 岂不

放过恶人乎”。阿喇尼要求噶尔丹用奏疏形式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让使者先阅。二十二

日夜, 噶尔丹派人送来其奏疏, 曰:“圣上敕书、赏赐、使者到来, 不胜欣悦。哲布尊丹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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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图汗二人曾违命殃民, 今又殃民, 亦未可知。故不忌为此二人谨奏”。φν这就是噶尔丹奏

疏的全部内容, 仍强调土、哲二人的惩处问题, 并且态度坚决, 没有丝毫妥协之意。阿喇尼

认为噶尔丹奏疏内容过于简略, 而且语意不明, 要求将十八日噶尔丹同使者的谈话全部写

进去。同时要求就此后是否与喀尔喀相攻, 做出明确答复。噶尔丹让大臣丹济拉等回答说:

“此书缩写, 十八日吾语, 尔等口奏圣上。向由相和者, 可变为相攻者, 而由相攻者亦可为相

和者。兵甲无常, 孰能保无事”。φο在清使臣的一再要求下, 噶尔丹终于婉转含蓄地表示了

自己的立场, 即依然不排除用武力去解决喀尔喀问题, 包括缉拿土、哲二人。阿喇尼再次提

醒噶尔丹放弃主张, 噶尔丹则拒绝接受, 并说明自己在奏疏中如实地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至于如何处理, 请康熙皇帝明鉴。φπ

阿喇尼探问噶尔丹对即将到来的达赖喇嘛及清朝使者的态度, 噶尔丹表示如为同一

事情而来, 他不会改变已有的主张。最后, 阿喇尼转告康熙帝关于贸易问题的一项指令: 要

求噶尔丹给入边使团发符验时, 不要盖四种印章, 这样容易引起混乱, 用其中的两个即可。

噶尔丹则表示, 印章无论是两个还是四个都是他本人的印章, 在过去已经认可的情况下,

希望继续认可, 并说明自己仍照例派遣使团。φθ虽然噶尔丹没有接受康熙的意见, 但依然

表达与清朝保持贸易的愿望。这样, 双方谈判的所有问题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且下

一步达赖喇嘛方面的调解也无望取得进展。

阿喇尼一行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未能完成康熙帝交给的重要使命, 带着很多遗

憾, 于当月二十五日踏上返回的路程。十月二十二日, 回到北京, 向康熙帝详细奏报了出使

经过。康熙则出于天子虚荣心, 无法面对出使不利的事实, 专门从噶尔丹的那么多谈判辞

中找出一句对他友好的语言作为自己总结说:“今噶尔丹称圣上洪仁, 惠育众生, 欲使协

和, 共享升平, 我亦与其中, 圣上指示, 愿得遵行。已具悉矣。所司知之”。φρ康熙通过这种断

章取义的方法试图为自己挽回面子。阿喇尼的出使报告在方略和实录等官方史料中被严

重删节, 致使多年来人们对此事知之甚少。多亏在清代蒙古文档案中阿喇尼出使报告完整

地被保存下来, 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 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阿喇尼等虽出使谈判未能取得成功, 但从准噶尔带回令康熙帝惊喜的意外收获, 即掌

握了准噶尔内部分裂, 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带众多人马离开噶尔丹, 使噶尔丹势力锐

减的情况。φσ这必然鼓舞康熙的士气, 促使他对噶尔丹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然而, 噶尔丹

也并没有无动于衷, 而是在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争取西藏的支持上获得了进展。难怪噶尔

丹在与清使臣的谈判中态度空前强硬, 与之不无关联。阿喇尼回北京不久, 达赖喇嘛的使

者善巴陵堪卜到达北京, 传达第巴之语:“达赖喇嘛令奏圣上, 但擒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 此两人身命我当保全之”。φτ 在清准纠纷中拉萨方面第

一次公开支持噶尔丹, 令清朝疑惑不解, 难以接受。因为以往每当清朝调停喀尔喀问题时,

达赖喇嘛总是应邀遣使配合, 似乎成为定制, 而此刻拉萨一反旧例, 倒向噶尔丹一边, 确实

令清朝恼羞成怒。但达赖喇嘛支持噶尔丹并不是没有原则, 如前所述康熙曾许诺要遣返喀

尔喀, 达赖恐怕以此为依据, 要求清朝交出土、哲二人。再说达赖喇嘛认为在保全土、哲二

人身命的情况下, 将此二人交给噶尔丹比较合情合理, 能够平息各方纠纷。康熙帝不想与

拉萨反目成仇, 为了得到拉萨的谅解, 立即遣使入藏晓谕达赖曰:“今如擒土谢图汗、哲布

尊丹巴胡图克图, 而畀噶尔丹, 是偏于一家矣。朕与尔向来欲厄鲁特、喀尔喀相与和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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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乎”。γκ以此说服达赖喇嘛收回其提议。康熙还特意向达赖喇嘛透露准噶尔发生内乱

的消息, 说:“目下朕遣尚书阿喇尼, 使于噶尔丹, 据其所奏, 言噶尔丹败于策妄阿喇布坦,

下人散亡略尽, 又极饥窘, 至以人肉为食”, γλ使达赖喇嘛意识到噶尔丹很快就要灭亡, 支

持他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 拉萨不仅没有放弃对噶尔丹的支持, 反而暗中支持日益增多, 这样通过和平渠

道解决喀尔喀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喀尔喀问题是清、准战争的重要根源, 不久噶

尔丹率兵南下犯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捕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及迫使清政府遣返喀尔

喀部众。

　　四、多伦会盟与喀尔喀问题

自策妄阿喇布坦发动政变后, 科布多地区有限的财源已经无法满足噶尔丹属众的需

求, 生计艰危日益突出。所以, 噶尔丹将再次东进喀尔喀, 南下内蒙古掠夺财物视为维持生

计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 仅靠掠夺维持生计终究不是长久之策, 讨回喀尔喀部众, 建立相

对稳定的统治才是保障供给的根本办法, 而搜捕土、哲二人则是解决喀尔喀问题的突破

点,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遣返喀尔喀部众。因此, 康熙二十八年 (1689)末, 噶尔丹率军离开

科布多营地, 沿塔米尔河、额德尔河向东进发。准军首先击败喀尔喀拖多额尔德尼台吉, 掠

尽其牛羊, 随后往掠昆都伦博硕克图部众, 接着抢掠济农阿难大赉人畜, 迫使许多喀尔喀

人南逃汛界, 准军随之南下内蒙古后又掠夺乌珠穆沁四个佐领。γµ与此同时, 噶尔丹未进

汛界前就宣称南袭土谢图汗。入边后, 迅速向乌尔会河挺进,“往追车臣汗、土谢图汗”。γν

康熙二十九年 (1690)六月到达乌尔会河, 向乌珠穆沁台吉询问喀尔喀人的驻地。追寻哲布

尊丹巴、土谢图汗和车臣汗。γο

不久, 清使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和达赖喇嘛使者济隆呼图克图一行到

达噶尔丹行营, 并向噶尔丹声明解决喀尔喀问题的方案。清使说:“将交出哲布尊丹巴、赛

音汗 (土谢图汗——笔者注)二人”。噶尔丹回答说:“如果是那样, 我并没有违圣上指令, 行

恶之意”。γπ并且下令返还了抢来之几个佐领的人马, 表现出惊人的诚意。而达赖喇嘛使者

济隆则表示:“赛音汗愿住哪儿, 就随他的便。将哲布尊丹巴遣往青海或者西藏, 则政教和

谐, 太平无事矣”。噶尔丹曰:“这样, 没有什么不可以”。γθ准、清、藏三方对济隆提出的方

案, 达成共识, 并认为这是根本解决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二人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γρ

噶尔丹把搜捕土、哲二人的希望又开始寄托于济隆和伊拉古克三的努力, 等待清朝的

回复。清朝则根本没有此意, 决定用武力消灭噶尔丹, 进而彻底解决喀尔喀问题。清使的

上述许诺则是鉴于噶尔丹已进入漠南蒙古地区的严峻形势所做出的缓兵之计, 绝非清朝

的真实意图。康熙二十九年 (1690)六月二十一日, 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内蒙古乌珠穆秦左翼

旗境内的乌尔会河之地发生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冲突, 结果以清军的惨败告终。噶尔丹

虽在乌尔会河一战大胜清军, 但是仍没有捉到土、哲二人, 并就解决喀尔喀问题也未能与

清朝达成协议。所以他乘胜追寻土、哲二人, 并对蒙旗进行掠夺。噶尔丹穿梭于漠南蒙古

地区一个多月后, γσ急速南下到距京师仅 700 里的乌兰布通, 与清军发生激战, 虽遭受重

创, 但乘清军统帅福全的指挥失误, 得以逃脱乌兰布通, 奔向科布多。福全为了挽回自己的

失误, 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 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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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为此, 吴、色二人竟然向噶尔丹表示,“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七旗一同

遣驻故地”, γτ再次提出喀尔喀问题。噶尔丹做出积极回应,“跪于威灵佛前”, 设誓“自此不

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 ηκ并“上书请罪”, 承认“深入边汛”之错, 表示“凡有谕旨, 谨遵行

之。今往界上, 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 候旨”, ηλ以此麻痹清军统帅, 赢得了充裕的撤退

时间。清军遣使羁縻, 但无济于事, 噶尔丹非但没有片刻停留, 却越走越远。

乌兰布通之战后, 清朝鉴于噶尔丹虽然退回漠北, 但迫于生计可能会卷土重来, 一方

面采取羁縻措施, 赏给噶尔丹 1000 两银子, ηµ缓和其部内窘迫, 以阻止其南下; 另一方面,

决定令福全大军布防沿边, 以便万一噶尔丹再次入侵时, 及时迎战。然而, 清大军粮草不

济, 难以久留。福全奏言:“驻军以待, 糗粮不足。欲往驼运, 则堪用骆驼仅四百余头”, ην遂

大军撤回。在这种形势下, 清政府尽早通过喀尔喀、内蒙古会盟, 将喀尔喀正式纳入清朝行

政体系中, 组织内外蒙古兵力, 抵御噶尔丹南下入侵, 减轻清政府的负担, 显得尤为必要。

康熙三十年 (1691)正月, 康熙发布谕令, 决定是年清明前后青草萌发时, 举行会盟。他

说:“喀尔喀向来虽经进贡, 但伊汗从未尝输诚来朝。而喀尔喀诸汗亲率所属数十万众倾心

归附, 一切行赏、定罚、安插、抚绥关系甚大。所以, 朕躬前往巡狩”。ηο决定亲临塞外, 主持

会盟。清朝选择多伦诺尔为会盟地点。多伦诺尔, 是蒙古语, 意为“七水泊”或“七湖”, 距京

师约 800 里。这里“清淑平旷, 饶水草, 而扎萨克之来朝者, 道里适中”, ηπ是理想的会盟地。

四月三十日, 康熙抵达多伦诺尔, 选地扎营。五月初二日, 举行了盛大的会盟典礼。清

晨, 清朝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列坐于会场左面。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

俱列坐于会场右面, 分 7 行, 共 663 人, 其余寨桑、护卫等俱环列而坐, 喀尔喀总计近 1000

人。ηθ康熙帝着朝服乘马至御营升坐, 鼓乐齐鸣。参加会盟的喀尔喀人士由理藩院官员和

鸣礼官引导, 行三跪九叩礼, 觐见康熙皇帝。继设礼仪性宴会, 分进乐、进茶、进酒、演剧奏

乐 4 个程序。喀尔喀朝见、进宴、饮酒, 俱奏銮仪卫细乐, ηρ充分体现了严格的君臣之礼。礼

毕, 康熙宣布宽宥土谢图汗之罪, 再次指出由于土谢图汗违誓兴兵, 喀尔喀内乱加剧, 导致

“国家破亡”。但认为, 土谢图汗对清朝一直十分恭顺,“虽穷困已极, 尚能忆朕旧恩来归”,

今又自陈罪过, 可以宽宥。康熙宣布:“朕是以宥免其罪, 仍留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号”, ησ

“准许土谢图汗使用汗衔, 所以给他印鉴 (指汗印——笔者注) 所授权力的文件 (指册文

——笔者注)”, ητ 实际上保留了土谢图汗尊号。同时, 宣布封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妄扎

卜为亲王, 以平缓右翼怨痛。

初三日, 继续进行会盟。首先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八旗满洲、汉军火器营及绿营官兵

列队, 接受康熙皇帝的检阅。康熙乘阅兵之威力, 向喀尔喀发布敕令, 进行了政治体制改

革。康熙应允喀尔喀贵族的请求, 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 其名号已与四十九

旗同”, ικ“照四十九旗, 编为旗队, 给地安插”。ιλ会盟结束时, 康熙“遣侍郎温达等往编喀尔

喀旗分、佐领, 指授游牧地方”。ιµ分喀尔喀为 34 个旗, 下设参领、佐领, 使行政建制同内蒙

古各旗划一。康熙三十一年 (1692)五月, 清朝给喀尔喀众扎萨克颁发印信, 明确他们所辖

旗分。ιν 会盟还废除喀尔喀贵族济农、诺颜等称号, 把他们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

子, 公、台吉, 实行清朝爵制。康熙帝还特意强调, 喀尔喀必须恪遵清朝法纪:“自今以往, 尔

等体朕爱养之恩, 各守法度, 力行恭顺。如此, 则尔等生计渐蕃, 福及子孙, 世世被泽。若违

法妄行, 则尔等生计既坏, 且国法具在, 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ιο会盟一直延续到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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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束。多伦会盟使清朝与喀尔喀的隶属关系制度化, 标志着喀尔喀正式并入清王朝。

然而, 多伦会盟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喀尔喀问题。因为, 喀尔喀是临时被安插于内蒙古

盟旗领地上, 所设旗分只有返回原牧后才得以推行, 而这一步骤的实现要取决于噶尔丹问

题的解决。多伦会盟只是一个阶段, 正如议政大臣们所说:“如安插伊 (指喀尔喀——笔者

注)于内地, 土喇、俄侬、克鲁伦等地空虚。如即遣屯于此地, 则厄鲁特事尚未定”。ιπ康熙二

十九年 (1690)八月, 噶尔丹致清朝的誓文中曾说:“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之所属之众”。所

以, 清朝通过多伦会盟把喀尔喀正式并入清朝, 以抵制噶尔丹对喀尔喀的渗透。噶尔丹则

认为清朝应当履行多次许诺, 把土、哲二人及喀尔喀归还给他。而清朝认为这是噶尔丹违

背自己的誓言。清准对喀尔喀问题, 究竟有什么协定? 首先做一必要的回顾。康熙将喀尔

喀遣返原牧之说法是在康熙二十七年 (1688)鄂罗会诺尔之战前, 清使臣拜里、阿其图到达

噶尔丹行营后, 首次提出的。当阿喇尼康熙二十八年 (1689)出使准噶尔谈判时噶尔丹重提

此事, 阿喇尼不仅没有否认, 而且试问噶尔丹:“如若将归附圣上之众喀尔喀尽行遣出, 在

达赖喇嘛之处喀尔喀亦将遣出, 汗尔处喀尔喀将如何为是?”噶尔丹答曰:“若将众喀尔喀

尽行遣出, 吾处喀尔喀亦将遣出”。ιθ看来康熙确曾有过恢复喀尔喀独立地位之想法, 但因

清准双方都要为此失去既得利益, 所以谁都没有认真对待, 尤其是清朝很快放弃了上述主

张。康熙二十九年 (1690)六月, 在乌尔会河之战前, 清使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

向噶尔丹表示:“将交出哲布尊丹巴、赛音汗 (土谢图汗——笔者注) 二人”, 并“出具印

文”。ιρ噶尔丹回答说:“如果是那样, 我并没有违圣上指令, 行恶之意”。ισ如前所述, 这是缓

兵之计。

乌兰布通之战后, 清军统帅福全为了阻止噶尔丹撤走, 便于剿灭, 派侍卫吴丹、护军参

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 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在谈判中, 吴、色二人

又一次许诺将土、哲二人及喀尔喀部众交给噶尔丹。这是纯属为麻痹噶尔丹而采取的策

略。噶尔丹为了阻止清军追击, 以便赢得足够的撤退时间, 立即作出回应,“跪于威灵佛

前”, 设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ιτ《方略》、《实录》等清代官方史书把噶尔丹誓

文均改写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 使有关史料大为矛盾甚至混乱,

给研究带来了麻烦。噶尔丹正在根据吴丹、色尔济许诺, 准备索要喀尔喀的时候, 怎么可能

说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之语呢。我们不能把后来噶尔丹屡索喀尔喀, 视为背叛誓言的行

为。相反, 他是根据清朝方面的允诺而做出的举措。尽管清朝出于某种动机和策略, 但毕

竟是给对方以口实。

　　五、旷日持久的争论与喀尔喀问题的解决

噶尔丹对清使的许诺紧追不放, 极为认真, 每次致信康熙时都要提到此事。噶尔丹在

科布多的处境有所好转后, 康熙三十二年 (1693)初致信康熙, 说“昔当济隆呼图克图、内大

臣吴丹、色尔济之前跪告曰, 请将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于所奏三言中以一言为定, 逐

出七旗归于故土, 则皇帝覆育之蒙古再不为非矣。今亦不敢异于从前有所诳奏”, 为遣返喀

尔喀一事, 提出交涉。康熙在复函中说:“尔誓书印文犹在, 并无此等语。尔奏此言, 与誓书

原辞自相悖谬, 且朕安集喀尔喀之事, 已檄知达赖喇嘛并敕谕尔矣”, ϕκ否认噶尔丹所提之

事, 提醒噶尔丹对喀尔喀的企图是违背其誓言的行为, 因为喀尔喀已经成为清朝的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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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噶尔丹却坚持认为清朝应当履行多年来所做出的承诺, 并于康熙三十三年 (1694) 闰

五月再次向清朝提出交涉, 详细地陈述事情之原委:“岂我前者不明来文意指故错奏乎, 抑

不谙语言不识文字故复奏之语有错乎。我复奏词意想有不符已经陈奏外, 今特将从前奏

词, 再一陈之。先是, 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违命侵我, 以致交恶。蒙皇上洪仁, 先遣阿

其图绰尔济、学士拜礼, 后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诸喇嘛大臣为使, 屡经公

议, 逐出七旗, 使归故土。而索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后, 商南多尔济又当济隆呼图克

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前许畀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两人。又其后, 内大臣

吴丹、色尔济当济隆呼图克图前定议之时, 亦如前奏, 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两

人, 乞三言内定一言, 将七旗发回故土, 已有定议。我于济隆呼图克图之前, 当内大臣吴丹

之面, 实亲闻此语, 何可诳奏乎。此两次来文与前定议之言迥异。是以蒙皇上洪仁节次付

托之事, 不能遵旨而行, 想所议之言, 未经奏明之故。然皇上洪仁显微悉照, 中间行人喇嘛、

诺颜虽有隐讳, 亦必洞见。乞仍照达赖喇嘛使人济隆呼图克图定议”。ϕλ可见, 噶尔丹语气

恳切, 奏事清楚, 说理透彻。康熙回复说:“想此乃小人欲自脱其身而为此言尔, 果有此旨,

岂有不授尔敕者乎。执来归之人以畀其仇可乎。敕谕甚明, 何常不解尔奏内之言, 即汝亦

未常不解我之言。然皆乌兰布通战前之事, 誓后不得复引以为辞”。ϕµ康熙的答复仍旧将承

诺责任推给使者, 并把吴丹、色尔济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后达成的协议, 硬说成乌兰

布通之战前。在这一协议的前提下, 噶尔丹才坚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 而康

熙却说“誓后不得复引以为辞”, 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噶尔丹自然不会接受康熙的这种解释, 继续向清朝表达自己的立场。康熙三十四年

(1695)初, 噶尔丹再次致函康熙说:“若得如前措置, 请将喀尔喀七旗发回故土。哲布尊丹

巴及土谢图汗二人仍照前三言内定一言之奏”,“总祈洪仁皇帝曲加恩宥, 一如当济隆呼图

克图之前与内大臣等定议之言, 加惠, 是望奏上更赐敕谕”。ϕν噶尔丹毫无改变初衷, 仍要

求清朝履行诺言。康熙有点不耐烦了, 用严厉的态度训斥噶尔丹说:“乃悖弃誓言, 翻索喀

尔喀定议已结之案, 且藉口已殁之吴丹及败坏达赖喇嘛之道法之济隆呼图克图, 奉朕谕伪

为不知, 巧饰诳奏。是尔违朕之旨, 迷惑回子之教, 坏宗喀巴与达赖喇嘛之法明甚”。ϕο并未

让噶尔丹使者入边即遣回。同年秋, 噶尔丹又致函康熙, 用恭顺的语气, 驳回康熙对喀尔喀

问题的主张, 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及七旗喀尔喀之事, 前经奏请, 今乞准

行”, ϕπ“济隆虽自身有过, 但定议之事, 仍乞准行”,“吴丹身虽已故, 然其存日曾与济隆呼

图克图当面议定, 乞如议行”。ϕθ由于清朝屡次失策、失言, 使自己陷入被动不利地位。不久

随着噶尔丹的再次东进, 清、准旷日持久的喀尔喀问题大争论, 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噶尔丹在科布多休养数年后, 其军事势力得到恢复。康熙三十四年 (1695)五月, 他又

开始北征喀尔喀, 行军至克鲁伦河之源的巴颜乌兰, 环列扎营, 准备过冬。噶尔丹深入喀尔

喀后, 康熙就重新谋划剿灭与他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这一强大敌手。鉴于“噶尔丹生性狡

黠, 久习战斗, 见易则进, 知难而退, 往来飘忽, 踪迹无常, 诚非一朝系颈制命之寇”, ϕρ认为

要剿灭噶尔丹除远征外, 别无选择。当然, 噶尔丹此次进驻克鲁伦, 使康熙有了与之决战的

机会, 因为克鲁伦距北京不足 2000 里, 而科布多则 3000 多里。

经过精心准备后, 康熙三十五年 (1696)二月, 康熙帝亲领 15 万大军, 北征噶尔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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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三日昭莫多一战, 歼敌兵 2000 余人, 俘降 2000 人, ϕσ获牛 2 万余头、羊 4 万只以及辎

重妻子多人, ϕτ取得了歼灭噶尔丹主力的重大胜利。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远遁至喀尔喀

西部流窜。接着康熙帝又连续两次亲征, 对噶尔丹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包围, 使其走投无路、

陷入绝境。结果噶尔丹迫于内外交困, 康熙三十六年 (1697)三月十三日, 在阿察阿木塔台

病逝, 是年 54 岁。准噶尔人对喀尔喀长达 10 年的统治随之宣告结束, 清朝的边境线延伸

到阿尔泰山, 广袤的喀尔喀被并入清帝国版图。随着在漠南的喀尔喀人陆续返回漠北和蒙

旗制度的广泛推行, 清政府实现了对喀尔喀蒙古的有效管辖。从此, 喀尔喀蒙古作为北疆

的钢铁屏障, 对抵御沙俄入侵、保护北部边疆,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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